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婚字第91號

原      告  Ａ０１  

被      告  乙○○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趙友貿律師

            黃柏融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6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原告主張略以：兩造於民國000年0月00日結婚，並育有未成

年子女甲○○。又原告於甲○○出生後，每月已給與被告新

臺幣（下同）6,000元以供家用，然被告前因濫行購物及借

貸，積欠債務未償，且因工作能力不佳，頻繁更換工作，故

自112年3月起陸續在新竹、桃園等地從事臨時派遣作業人

員，於工作日與原告分居，僅週六至週日與原告在○○市○

○區○○路00○0號0樓同住，且於週日下午即提前返回工作

地，不願全家於週一上午一同出門，而被告於113年10月1日

宣布颱風假時，拒不返家照顧家人，任由原告獨自負擔。再

被告曾在上開○○住處裝設針孔攝影機，且被告與訴外人即

被告之母丙○○對話時，屢以不耐語氣或「靠腰」等粗鄙話

語回應，並曾向丙○○透露離婚之意，是被告對原告之互動

態度相較應更為惡劣，故被告顯係惡意遺棄原告，且兩造徒

具夫妻之名，實已形同陌路，婚姻已生嚴重破綻且難以回

復，而有難以維持兩造婚姻之重大事由，且可歸責於被告。

又兩造對於離婚後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未為協

議，惟甲○○出生後，原告常自行照顧甲○○生活起居，具

行使或負擔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意願及能力，是兩造離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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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應由原告單獨

任之，始符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爰依民法第1052條第1

項第5款、第2項之規定，請求擇一判准兩造離婚，及依民法

第1055條第1項規定，請求酌定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

行使或負擔由原告單獨任之等語，並聲明：㈠准原告與被告

離婚。㈡對於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甲○○權利義務之行使或

負擔，由原告單獨任之。

二、被告則以：原告於甲○○出生後，曾每月給與被告6,000元

作為家用，惟被告認為上開金額不敷使用而外出工作，被告

原先在○○市○○區任職，然斯時任職公司認被告有家庭無

法配合加班時間，且被告為貼補家用，提供甲○○穩定成長

環境，故至外縣市從事薪資較高之工作，每月薪資扣除租屋

及通勤費用後，相較原先工作薪資較有餘裕，嗣被告為兼顧

工作與家庭，並維繫婚姻關係，又至離家較近之桃園工作，

並同時尋找新北市之工作，且每週週末皆會回家與原告同

住，然為避免影響甲○○日常作息，故未與原告於週一一同

外出工作，另113年10月1日颱風假期間，被告因不確定天氣

及路況始未返家，並非不關心原告及甲○○。再被告婚後為

準備公職考試，先後以金飾質借、信用貸款作為生活及預備

金使用，未曾因濫行購物而借款。末被告與丙○○間平時相

處融洽，交談不拘泥於輩分，然原告卻僅提出被告口語用詞

之片段截圖，實係斷章取義，被告並無以惡劣態度對待原

告，亦無在上開○○住處裝設針孔攝影機，是被告並無惡意

遺棄原告，兩造間更無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存在。惟如

認原告請求裁判離婚為有理由，則被告對甲○○之生理狀態

較為注意，並積極尋求醫療資源為甲○○治療罕見疾病，是

兩造離婚後，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應由

兩造共同任之，始符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等語置辯，並聲

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查原告主張兩造於000年0月00日結婚，並育有未成年子女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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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情，業據提出戶口名簿影本為證（見本院卷第25

頁)，並有個人戶籍資料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43至45

頁），復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予認定。

　㈡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5款規定請求離婚部分：

　⒈按夫妻之一方以惡意遺棄他方在繼續狀態中者，他方得向法

院請求離婚，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5款定有明文。次按民法

第1052條第1項第5款所謂夫妻之一方，以惡意遺棄他方在繼

續狀態中者，係指夫或妻無正當理由，不盡同居或支付家庭

生活費用之義務而言（最高法院39年度台上字第415號判決

意旨參照）。

　⒉查原告主張被告自112年3月起因陸續前往新竹、桃園等處工

作，僅於週末返回上開○○住處居住乙節，固為被告所不爭

執，然被告於甲○○出生前原有工作，故原告未另給與家

用，嗣被告於甲○○出生後一開始未工作，故原告有給與被

告家用6,000元乙節，業據原告自陳在卷（見本院卷第244

頁），則被告抗辯其因認原告上開款項未足支應家庭生活費

用，而外出求職，尚非無憑。又被告前往上開處所工作前，

曾先在○○市○○區求職工作乙節，亦為兩造所不爭執，是

被告所辯其曾在上開○○住處附近尋找工作，惟因不適宜原

工作性質，並考量薪資待遇，始行前往新竹、桃園等處工

作，然仍會於週末時與原告及甲○○同住等詞，亦非無據，

是兩造現雖因被告工作因素，於工作日未能同居一處，然被

告週末即會返家與原告及甲○○同住，並非自外出工作後即

未再返家共同生活，自難憑此認被告有何惡意遺棄原告之

情。

　㈢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離婚部分：

　⒈按夫妻之一方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

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

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民法第1052條第2項定有

明文。又上開法條所稱「有前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

婚姻者」，係以婚姻是否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為其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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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標準，至婚姻是否已生破綻無回復之希望，則應依客觀之

標準，即難以維持婚姻之事實，是否已達於倘處於同一境

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之意願而定（最高法院95年度

台上字第2924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次按民法第1052條第

2項但書規定之規範內涵，係在同項前段規定有難以維持婚

姻之重大事由為抽象裁判離婚原因之前提下，明定難以維持

婚姻之重大事由應由配偶一方負責者，排除唯一應負責一方

請求裁判離婚。至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雙方均應負責

者，不論其責任之輕重，本不在該項但書規定適用範疇（憲

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原告雖主張被告因積欠信用貸款，為清償債務而外出工作

等詞，然原告自陳婚後並未為被告清償上開債務等語（見本

院卷第242頁），則兩造雖就被告婚後積欠債務之原因互有

爭執，然原告於甲○○出生後按月給與被告6,000元以供家

用，業據前述，被告因認上開款項不敷使用，而自行在外求

職工作，以盡力清償債務，並非由原告婚後為被告代償債

務，而影響原告之財務狀況，是原告執此主張已難以維持兩

造婚姻，尚非有據。

　⒊又被告於甲○○出生後，開始求職工作時，曾在上開○○住

處附近尋找工作，惟因不適宜原工作性質，並考量薪資待

遇，始行前往新竹、桃園等處工作，然仍會於週末時與原告

及甲○○同住等情，業據認定如前；參諸原告於審理時陳

稱：伊覺得被告應該去外面工作，這樣反而不會花那麼多

錢，還可以貼補家用，但伊覺得被告不應該去桃園上班，應

該在○○找工作等語（見本院卷第244頁）；佐以被告於審

理時陳稱：伊會從新竹換到桃園工作，是因為想找離家近一

點的，伊也有盡量在找○○的工作，但目前還找不到理想的

工作，因為薪資比較低等語（見本院卷第244頁），是被告

婚後雖至外縣市工作，而僅於週末返家與原告同住，惟原告

亦認被告應在外工作，以減輕兩造經濟負擔為宜，惟被告非

必能即時覓得薪資待遇相同且離家較近之工作，自難僅以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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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現因工作因素僅於週末始得返家乙節，逕認已有難以維持

兩造婚姻之重大事由，是原告主張此節，要非可採。

　⒋再原告主張被告與丙○○間對話態度不佳乙節，固據提出被

告與丙○○間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截圖為證（見本院卷

第26至31頁)，然上開對話紀錄為被告與丙○○間之對話，

而被告與丙○○之互動態度，非必與兩造間相處模式相同，

且被告縱有在上開對話中提及兩造相處事宜，亦屬被告私下

對丙○○抱怨、抒發對婚姻事宜之情緒，無從憑此證明被告

一向以惡劣態度與原告互動。又原告雖另主張被告曾在上開

五股住處裝設監視錄影器，然為被告所否認，且由原告所提

調解筆錄（見本院卷第229頁），亦難證明被告曾向原告坦

認上開行為，是原告據此主張已難以維持兩造婚姻，均非有

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5款及第2項規定，

請求擇一判准兩造離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離婚

之訴既經駁回，則原吿併予請求酌定離婚後對於未成年子女

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部分，亦失其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

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李宇銘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書記官　陳芷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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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婚字第91號
原      告  Ａ０１  
被      告  乙○○  


訴訟代理人  趙友貿律師
            黃柏融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原告主張略以：兩造於民國000年0月00日結婚，並育有未成年子女甲○○。又原告於甲○○出生後，每月已給與被告新臺幣（下同）6,000元以供家用，然被告前因濫行購物及借貸，積欠債務未償，且因工作能力不佳，頻繁更換工作，故自112年3月起陸續在新竹、桃園等地從事臨時派遣作業人員，於工作日與原告分居，僅週六至週日與原告在○○市○○區○○路00○0號0樓同住，且於週日下午即提前返回工作地，不願全家於週一上午一同出門，而被告於113年10月1日宣布颱風假時，拒不返家照顧家人，任由原告獨自負擔。再被告曾在上開○○住處裝設針孔攝影機，且被告與訴外人即被告之母丙○○對話時，屢以不耐語氣或「靠腰」等粗鄙話語回應，並曾向丙○○透露離婚之意，是被告對原告之互動態度相較應更為惡劣，故被告顯係惡意遺棄原告，且兩造徒具夫妻之名，實已形同陌路，婚姻已生嚴重破綻且難以回復，而有難以維持兩造婚姻之重大事由，且可歸責於被告。又兩造對於離婚後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未為協議，惟甲○○出生後，原告常自行照顧甲○○生活起居，具行使或負擔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意願及能力，是兩造離婚後，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應由原告單獨任之，始符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爰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5款、第2項之規定，請求擇一判准兩造離婚，及依民法第1055條第1項規定，請求酌定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原告單獨任之等語，並聲明：㈠准原告與被告離婚。㈡對於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甲○○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原告單獨任之。
二、被告則以：原告於甲○○出生後，曾每月給與被告6,000元作為家用，惟被告認為上開金額不敷使用而外出工作，被告原先在○○市○○區任職，然斯時任職公司認被告有家庭無法配合加班時間，且被告為貼補家用，提供甲○○穩定成長環境，故至外縣市從事薪資較高之工作，每月薪資扣除租屋及通勤費用後，相較原先工作薪資較有餘裕，嗣被告為兼顧工作與家庭，並維繫婚姻關係，又至離家較近之桃園工作，並同時尋找新北市之工作，且每週週末皆會回家與原告同住，然為避免影響甲○○日常作息，故未與原告於週一一同外出工作，另113年10月1日颱風假期間，被告因不確定天氣及路況始未返家，並非不關心原告及甲○○。再被告婚後為準備公職考試，先後以金飾質借、信用貸款作為生活及預備金使用，未曾因濫行購物而借款。末被告與丙○○間平時相處融洽，交談不拘泥於輩分，然原告卻僅提出被告口語用詞之片段截圖，實係斷章取義，被告並無以惡劣態度對待原告，亦無在上開○○住處裝設針孔攝影機，是被告並無惡意遺棄原告，兩造間更無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存在。惟如認原告請求裁判離婚為有理由，則被告對甲○○之生理狀態較為注意，並積極尋求醫療資源為甲○○治療罕見疾病，是兩造離婚後，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應由兩造共同任之，始符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查原告主張兩造於000年0月00日結婚，並育有未成年子女甲○○等情，業據提出戶口名簿影本為證（見本院卷第25頁)，並有個人戶籍資料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43至45頁），復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予認定。
　㈡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5款規定請求離婚部分：
　⒈按夫妻之一方以惡意遺棄他方在繼續狀態中者，他方得向法院請求離婚，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5款定有明文。次按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5款所謂夫妻之一方，以惡意遺棄他方在繼續狀態中者，係指夫或妻無正當理由，不盡同居或支付家庭生活費用之義務而言（最高法院39年度台上字第415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原告主張被告自112年3月起因陸續前往新竹、桃園等處工作，僅於週末返回上開○○住處居住乙節，固為被告所不爭執，然被告於甲○○出生前原有工作，故原告未另給與家用，嗣被告於甲○○出生後一開始未工作，故原告有給與被告家用6,000元乙節，業據原告自陳在卷（見本院卷第244頁），則被告抗辯其因認原告上開款項未足支應家庭生活費用，而外出求職，尚非無憑。又被告前往上開處所工作前，曾先在○○市○○區求職工作乙節，亦為兩造所不爭執，是被告所辯其曾在上開○○住處附近尋找工作，惟因不適宜原工作性質，並考量薪資待遇，始行前往新竹、桃園等處工作，然仍會於週末時與原告及甲○○同住等詞，亦非無據，是兩造現雖因被告工作因素，於工作日未能同居一處，然被告週末即會返家與原告及甲○○同住，並非自外出工作後即未再返家共同生活，自難憑此認被告有何惡意遺棄原告之情。
　㈢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離婚部分：
　⒈按夫妻之一方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民法第1052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上開法條所稱「有前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係以婚姻是否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為其判斷之標準，至婚姻是否已生破綻無回復之希望，則應依客觀之標準，即難以維持婚姻之事實，是否已達於倘處於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之意願而定（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924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次按民法第1052條第2項但書規定之規範內涵，係在同項前段規定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為抽象裁判離婚原因之前提下，明定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應由配偶一方負責者，排除唯一應負責一方請求裁判離婚。至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雙方均應負責者，不論其責任之輕重，本不在該項但書規定適用範疇（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原告雖主張被告因積欠信用貸款，為清償債務而外出工作等詞，然原告自陳婚後並未為被告清償上開債務等語（見本院卷第242頁），則兩造雖就被告婚後積欠債務之原因互有爭執，然原告於甲○○出生後按月給與被告6,000元以供家用，業據前述，被告因認上開款項不敷使用，而自行在外求職工作，以盡力清償債務，並非由原告婚後為被告代償債務，而影響原告之財務狀況，是原告執此主張已難以維持兩造婚姻，尚非有據。
　⒊又被告於甲○○出生後，開始求職工作時，曾在上開○○住處附近尋找工作，惟因不適宜原工作性質，並考量薪資待遇，始行前往新竹、桃園等處工作，然仍會於週末時與原告及甲○○同住等情，業據認定如前；參諸原告於審理時陳稱：伊覺得被告應該去外面工作，這樣反而不會花那麼多錢，還可以貼補家用，但伊覺得被告不應該去桃園上班，應該在○○找工作等語（見本院卷第244頁）；佐以被告於審理時陳稱：伊會從新竹換到桃園工作，是因為想找離家近一點的，伊也有盡量在找○○的工作，但目前還找不到理想的工作，因為薪資比較低等語（見本院卷第244頁），是被告婚後雖至外縣市工作，而僅於週末返家與原告同住，惟原告亦認被告應在外工作，以減輕兩造經濟負擔為宜，惟被告非必能即時覓得薪資待遇相同且離家較近之工作，自難僅以被告現因工作因素僅於週末始得返家乙節，逕認已有難以維持兩造婚姻之重大事由，是原告主張此節，要非可採。
　⒋再原告主張被告與丙○○間對話態度不佳乙節，固據提出被告與丙○○間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截圖為證（見本院卷第26至31頁)，然上開對話紀錄為被告與丙○○間之對話，而被告與丙○○之互動態度，非必與兩造間相處模式相同，且被告縱有在上開對話中提及兩造相處事宜，亦屬被告私下對丙○○抱怨、抒發對婚姻事宜之情緒，無從憑此證明被告一向以惡劣態度與原告互動。又原告雖另主張被告曾在上開五股住處裝設監視錄影器，然為被告所否認，且由原告所提調解筆錄（見本院卷第229頁），亦難證明被告曾向原告坦認上開行為，是原告據此主張已難以維持兩造婚姻，均非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5款及第2項規定，請求擇一判准兩造離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離婚之訴既經駁回，則原吿併予請求酌定離婚後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部分，亦失其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李宇銘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書記官　陳芷萱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婚字第91號
原      告  Ａ０１  
被      告  乙○○  

訴訟代理人  趙友貿律師
            黃柏融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6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原告主張略以：兩造於民國000年0月00日結婚，並育有未成
    年子女甲○○。又原告於甲○○出生後，每月已給與被告新臺幣
    （下同）6,000元以供家用，然被告前因濫行購物及借貸，
    積欠債務未償，且因工作能力不佳，頻繁更換工作，故自11
    2年3月起陸續在新竹、桃園等地從事臨時派遣作業人員，於
    工作日與原告分居，僅週六至週日與原告在○○市○○區○○路00
    ○0號0樓同住，且於週日下午即提前返回工作地，不願全家
    於週一上午一同出門，而被告於113年10月1日宣布颱風假時
    ，拒不返家照顧家人，任由原告獨自負擔。再被告曾在上開
    ○○住處裝設針孔攝影機，且被告與訴外人即被告之母丙○○對
    話時，屢以不耐語氣或「靠腰」等粗鄙話語回應，並曾向丙
    ○○透露離婚之意，是被告對原告之互動態度相較應更為惡劣
    ，故被告顯係惡意遺棄原告，且兩造徒具夫妻之名，實已形
    同陌路，婚姻已生嚴重破綻且難以回復，而有難以維持兩造
    婚姻之重大事由，且可歸責於被告。又兩造對於離婚後未成
    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未為協議，惟甲○○出生後，原
    告常自行照顧甲○○生活起居，具行使或負擔未成年子女權利
    義務之意願及能力，是兩造離婚後，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
    務之行使或負擔，應由原告單獨任之，始符未成年子女之最
    佳利益。爰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5款、第2項之規定，請
    求擇一判准兩造離婚，及依民法第1055條第1項規定，請求
    酌定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原告單獨任之
    等語，並聲明：㈠准原告與被告離婚。㈡對於兩造所生未成年
    子女甲○○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原告單獨任之。
二、被告則以：原告於甲○○出生後，曾每月給與被告6,000元作
    為家用，惟被告認為上開金額不敷使用而外出工作，被告原
    先在○○市○○區任職，然斯時任職公司認被告有家庭無法配合
    加班時間，且被告為貼補家用，提供甲○○穩定成長環境，故
    至外縣市從事薪資較高之工作，每月薪資扣除租屋及通勤費
    用後，相較原先工作薪資較有餘裕，嗣被告為兼顧工作與家
    庭，並維繫婚姻關係，又至離家較近之桃園工作，並同時尋
    找新北市之工作，且每週週末皆會回家與原告同住，然為避
    免影響甲○○日常作息，故未與原告於週一一同外出工作，另
    113年10月1日颱風假期間，被告因不確定天氣及路況始未返
    家，並非不關心原告及甲○○。再被告婚後為準備公職考試，
    先後以金飾質借、信用貸款作為生活及預備金使用，未曾因
    濫行購物而借款。末被告與丙○○間平時相處融洽，交談不拘
    泥於輩分，然原告卻僅提出被告口語用詞之片段截圖，實係
    斷章取義，被告並無以惡劣態度對待原告，亦無在上開○○住
    處裝設針孔攝影機，是被告並無惡意遺棄原告，兩造間更無
    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存在。惟如認原告請求裁判離婚為
    有理由，則被告對甲○○之生理狀態較為注意，並積極尋求醫
    療資源為甲○○治療罕見疾病，是兩造離婚後，對於未成年子
    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應由兩造共同任之，始符未成年
    子女之最佳利益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查原告主張兩造於000年0月00日結婚，並育有未成年子女甲○
    ○等情，業據提出戶口名簿影本為證（見本院卷第25頁)，並
    有個人戶籍資料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43至45頁），復為被
    告所不爭執，堪予認定。
　㈡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5款規定請求離婚部分：
　⒈按夫妻之一方以惡意遺棄他方在繼續狀態中者，他方得向法
    院請求離婚，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5款定有明文。次按民法
    第1052條第1項第5款所謂夫妻之一方，以惡意遺棄他方在繼
    續狀態中者，係指夫或妻無正當理由，不盡同居或支付家庭
    生活費用之義務而言（最高法院39年度台上字第415號判決
    意旨參照）。
　⒉查原告主張被告自112年3月起因陸續前往新竹、桃園等處工
    作，僅於週末返回上開○○住處居住乙節，固為被告所不爭執
    ，然被告於甲○○出生前原有工作，故原告未另給與家用，嗣
    被告於甲○○出生後一開始未工作，故原告有給與被告家用6,
    000元乙節，業據原告自陳在卷（見本院卷第244頁），則被
    告抗辯其因認原告上開款項未足支應家庭生活費用，而外出
    求職，尚非無憑。又被告前往上開處所工作前，曾先在○○市
    ○○區求職工作乙節，亦為兩造所不爭執，是被告所辯其曾在
    上開○○住處附近尋找工作，惟因不適宜原工作性質，並考量
    薪資待遇，始行前往新竹、桃園等處工作，然仍會於週末時
    與原告及甲○○同住等詞，亦非無據，是兩造現雖因被告工作
    因素，於工作日未能同居一處，然被告週末即會返家與原告
    及甲○○同住，並非自外出工作後即未再返家共同生活，自難
    憑此認被告有何惡意遺棄原告之情。
　㈢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離婚部分：
　⒈按夫妻之一方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
    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
    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民法第1052條第2項定有明
    文。又上開法條所稱「有前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
    姻者」，係以婚姻是否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為其判斷之
    標準，至婚姻是否已生破綻無回復之希望，則應依客觀之標
    準，即難以維持婚姻之事實，是否已達於倘處於同一境況，
    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之意願而定（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
    字第2924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次按民法第1052條第2項
    但書規定之規範內涵，係在同項前段規定有難以維持婚姻之
    重大事由為抽象裁判離婚原因之前提下，明定難以維持婚姻
    之重大事由應由配偶一方負責者，排除唯一應負責一方請求
    裁判離婚。至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雙方均應負責者，
    不論其責任之輕重，本不在該項但書規定適用範疇（憲法法
    庭112年憲判字第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原告雖主張被告因積欠信用貸款，為清償債務而外出工作
    等詞，然原告自陳婚後並未為被告清償上開債務等語（見本
    院卷第242頁），則兩造雖就被告婚後積欠債務之原因互有
    爭執，然原告於甲○○出生後按月給與被告6,000元以供家用
    ，業據前述，被告因認上開款項不敷使用，而自行在外求職
    工作，以盡力清償債務，並非由原告婚後為被告代償債務，
    而影響原告之財務狀況，是原告執此主張已難以維持兩造婚
    姻，尚非有據。
　⒊又被告於甲○○出生後，開始求職工作時，曾在上開○○住處附
    近尋找工作，惟因不適宜原工作性質，並考量薪資待遇，始
    行前往新竹、桃園等處工作，然仍會於週末時與原告及甲○○
    同住等情，業據認定如前；參諸原告於審理時陳稱：伊覺得
    被告應該去外面工作，這樣反而不會花那麼多錢，還可以貼
    補家用，但伊覺得被告不應該去桃園上班，應該在○○找工作
    等語（見本院卷第244頁）；佐以被告於審理時陳稱：伊會
    從新竹換到桃園工作，是因為想找離家近一點的，伊也有盡
    量在找○○的工作，但目前還找不到理想的工作，因為薪資比
    較低等語（見本院卷第244頁），是被告婚後雖至外縣市工
    作，而僅於週末返家與原告同住，惟原告亦認被告應在外工
    作，以減輕兩造經濟負擔為宜，惟被告非必能即時覓得薪資
    待遇相同且離家較近之工作，自難僅以被告現因工作因素僅
    於週末始得返家乙節，逕認已有難以維持兩造婚姻之重大事
    由，是原告主張此節，要非可採。
　⒋再原告主張被告與丙○○間對話態度不佳乙節，固據提出被告
    與丙○○間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截圖為證（見本院卷第26
    至31頁)，然上開對話紀錄為被告與丙○○間之對話，而被告
    與丙○○之互動態度，非必與兩造間相處模式相同，且被告縱
    有在上開對話中提及兩造相處事宜，亦屬被告私下對丙○○抱
    怨、抒發對婚姻事宜之情緒，無從憑此證明被告一向以惡劣
    態度與原告互動。又原告雖另主張被告曾在上開五股住處裝
    設監視錄影器，然為被告所否認，且由原告所提調解筆錄（
    見本院卷第229頁），亦難證明被告曾向原告坦認上開行為
    ，是原告據此主張已難以維持兩造婚姻，均非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5款及第2項規定，
    請求擇一判准兩造離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離婚
    之訴既經駁回，則原吿併予請求酌定離婚後對於未成年子女
    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部分，亦失其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李宇銘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書記官　陳芷萱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婚字第91號
原      告  Ａ０１  
被      告  乙○○  

訴訟代理人  趙友貿律師
            黃柏融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原告主張略以：兩造於民國000年0月00日結婚，並育有未成年子女甲○○。又原告於甲○○出生後，每月已給與被告新臺幣（下同）6,000元以供家用，然被告前因濫行購物及借貸，積欠債務未償，且因工作能力不佳，頻繁更換工作，故自112年3月起陸續在新竹、桃園等地從事臨時派遣作業人員，於工作日與原告分居，僅週六至週日與原告在○○市○○區○○路00○0號0樓同住，且於週日下午即提前返回工作地，不願全家於週一上午一同出門，而被告於113年10月1日宣布颱風假時，拒不返家照顧家人，任由原告獨自負擔。再被告曾在上開○○住處裝設針孔攝影機，且被告與訴外人即被告之母丙○○對話時，屢以不耐語氣或「靠腰」等粗鄙話語回應，並曾向丙○○透露離婚之意，是被告對原告之互動態度相較應更為惡劣，故被告顯係惡意遺棄原告，且兩造徒具夫妻之名，實已形同陌路，婚姻已生嚴重破綻且難以回復，而有難以維持兩造婚姻之重大事由，且可歸責於被告。又兩造對於離婚後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未為協議，惟甲○○出生後，原告常自行照顧甲○○生活起居，具行使或負擔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意願及能力，是兩造離婚後，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應由原告單獨任之，始符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爰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5款、第2項之規定，請求擇一判准兩造離婚，及依民法第1055條第1項規定，請求酌定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原告單獨任之等語，並聲明：㈠准原告與被告離婚。㈡對於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甲○○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原告單獨任之。
二、被告則以：原告於甲○○出生後，曾每月給與被告6,000元作為家用，惟被告認為上開金額不敷使用而外出工作，被告原先在○○市○○區任職，然斯時任職公司認被告有家庭無法配合加班時間，且被告為貼補家用，提供甲○○穩定成長環境，故至外縣市從事薪資較高之工作，每月薪資扣除租屋及通勤費用後，相較原先工作薪資較有餘裕，嗣被告為兼顧工作與家庭，並維繫婚姻關係，又至離家較近之桃園工作，並同時尋找新北市之工作，且每週週末皆會回家與原告同住，然為避免影響甲○○日常作息，故未與原告於週一一同外出工作，另113年10月1日颱風假期間，被告因不確定天氣及路況始未返家，並非不關心原告及甲○○。再被告婚後為準備公職考試，先後以金飾質借、信用貸款作為生活及預備金使用，未曾因濫行購物而借款。末被告與丙○○間平時相處融洽，交談不拘泥於輩分，然原告卻僅提出被告口語用詞之片段截圖，實係斷章取義，被告並無以惡劣態度對待原告，亦無在上開○○住處裝設針孔攝影機，是被告並無惡意遺棄原告，兩造間更無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存在。惟如認原告請求裁判離婚為有理由，則被告對甲○○之生理狀態較為注意，並積極尋求醫療資源為甲○○治療罕見疾病，是兩造離婚後，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應由兩造共同任之，始符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查原告主張兩造於000年0月00日結婚，並育有未成年子女甲○○等情，業據提出戶口名簿影本為證（見本院卷第25頁)，並有個人戶籍資料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43至45頁），復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予認定。
　㈡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5款規定請求離婚部分：
　⒈按夫妻之一方以惡意遺棄他方在繼續狀態中者，他方得向法院請求離婚，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5款定有明文。次按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5款所謂夫妻之一方，以惡意遺棄他方在繼續狀態中者，係指夫或妻無正當理由，不盡同居或支付家庭生活費用之義務而言（最高法院39年度台上字第415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原告主張被告自112年3月起因陸續前往新竹、桃園等處工作，僅於週末返回上開○○住處居住乙節，固為被告所不爭執，然被告於甲○○出生前原有工作，故原告未另給與家用，嗣被告於甲○○出生後一開始未工作，故原告有給與被告家用6,000元乙節，業據原告自陳在卷（見本院卷第244頁），則被告抗辯其因認原告上開款項未足支應家庭生活費用，而外出求職，尚非無憑。又被告前往上開處所工作前，曾先在○○市○○區求職工作乙節，亦為兩造所不爭執，是被告所辯其曾在上開○○住處附近尋找工作，惟因不適宜原工作性質，並考量薪資待遇，始行前往新竹、桃園等處工作，然仍會於週末時與原告及甲○○同住等詞，亦非無據，是兩造現雖因被告工作因素，於工作日未能同居一處，然被告週末即會返家與原告及甲○○同住，並非自外出工作後即未再返家共同生活，自難憑此認被告有何惡意遺棄原告之情。
　㈢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離婚部分：
　⒈按夫妻之一方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民法第1052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上開法條所稱「有前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係以婚姻是否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為其判斷之標準，至婚姻是否已生破綻無回復之希望，則應依客觀之標準，即難以維持婚姻之事實，是否已達於倘處於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之意願而定（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924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次按民法第1052條第2項但書規定之規範內涵，係在同項前段規定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為抽象裁判離婚原因之前提下，明定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應由配偶一方負責者，排除唯一應負責一方請求裁判離婚。至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雙方均應負責者，不論其責任之輕重，本不在該項但書規定適用範疇（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原告雖主張被告因積欠信用貸款，為清償債務而外出工作等詞，然原告自陳婚後並未為被告清償上開債務等語（見本院卷第242頁），則兩造雖就被告婚後積欠債務之原因互有爭執，然原告於甲○○出生後按月給與被告6,000元以供家用，業據前述，被告因認上開款項不敷使用，而自行在外求職工作，以盡力清償債務，並非由原告婚後為被告代償債務，而影響原告之財務狀況，是原告執此主張已難以維持兩造婚姻，尚非有據。
　⒊又被告於甲○○出生後，開始求職工作時，曾在上開○○住處附近尋找工作，惟因不適宜原工作性質，並考量薪資待遇，始行前往新竹、桃園等處工作，然仍會於週末時與原告及甲○○同住等情，業據認定如前；參諸原告於審理時陳稱：伊覺得被告應該去外面工作，這樣反而不會花那麼多錢，還可以貼補家用，但伊覺得被告不應該去桃園上班，應該在○○找工作等語（見本院卷第244頁）；佐以被告於審理時陳稱：伊會從新竹換到桃園工作，是因為想找離家近一點的，伊也有盡量在找○○的工作，但目前還找不到理想的工作，因為薪資比較低等語（見本院卷第244頁），是被告婚後雖至外縣市工作，而僅於週末返家與原告同住，惟原告亦認被告應在外工作，以減輕兩造經濟負擔為宜，惟被告非必能即時覓得薪資待遇相同且離家較近之工作，自難僅以被告現因工作因素僅於週末始得返家乙節，逕認已有難以維持兩造婚姻之重大事由，是原告主張此節，要非可採。
　⒋再原告主張被告與丙○○間對話態度不佳乙節，固據提出被告與丙○○間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截圖為證（見本院卷第26至31頁)，然上開對話紀錄為被告與丙○○間之對話，而被告與丙○○之互動態度，非必與兩造間相處模式相同，且被告縱有在上開對話中提及兩造相處事宜，亦屬被告私下對丙○○抱怨、抒發對婚姻事宜之情緒，無從憑此證明被告一向以惡劣態度與原告互動。又原告雖另主張被告曾在上開五股住處裝設監視錄影器，然為被告所否認，且由原告所提調解筆錄（見本院卷第229頁），亦難證明被告曾向原告坦認上開行為，是原告據此主張已難以維持兩造婚姻，均非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5款及第2項規定，請求擇一判准兩造離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離婚之訴既經駁回，則原吿併予請求酌定離婚後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部分，亦失其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李宇銘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書記官　陳芷萱




